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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溧政办发〔2022〕45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溧阳市实行

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2022版）》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江苏省溧阳高新区、天目湖

旅游度假区、溧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天目湖生命康原、现代农业

产业园、旧城更新与建设指挥部，市各委办局、直属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我市“放管服”改革，持续开展“减证便民”

行动，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根据《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情况，以及《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常州市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2022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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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常政办发〔2022〕22号）等文件精神，现将《溧阳市实

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2022版）》印发给你们。2021年7

月19日印发的《溧阳市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第一批）》

（溧政办发〔2021〕45号）同时废止。请按照本事项清单，结合

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 22年 7月 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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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

（2022版）

序号 证明名称
办理事项

名称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主管

部门

实施

层级

实施

区域

备

注

1 思想品德鉴定

教师资格

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教

师资格条例》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
县级 全市

2 无犯罪记录

证明

3 收入证明
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保障法》第四十六条、第

四十八条；《国务院关于

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5〕52号）；《江苏

省政府关于完善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

（苏政发〔2016〕15号）

2019年修改

民政部门

县级、

乡级

全市

4 场所使用权

证明

社会团体成

立、变更许可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第十条、第十一条

县级

5 场所使用权

证明

民办非企业

单位成立、

变更许可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第九条

6
公证员三年

以上执业经

历证明

公证机构负

责人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

法》第十条 司法行政

部门
县级 全市

7 开办资金证明
公证机构

设立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

法》第七条、第八条、第

省

批



— 4 —

序号 证明名称
办理事项

名称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主管

部门

实施

层级

实施

区域

备

注

九条
8 办公场所证明

9 经济困难证明 申请法律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

助法》第十二条、第三十

一条、第三十四条、第四

十一条；《法律援助条例》

第一条、第五条、第十条、

第十三条

司法行政

部门
县级 全市

10 经营场所证明

人力资源服

务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

进法》第四十条；《人力

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十

八条；《中外合资人才中

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第

六条；《中外合资中外合

作职业介绍机构设立管理

暂行规定》第十三条；《江

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就业促进法>办法》第四

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主

管部门

县级

全市11
相应职业资

格的专职工

作人员证明

12 死亡证明
企业职工和

离退休人员

因病或非因

工死亡及供

养直系亲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第十七条；《江苏

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规定》第四章；《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

县级、

乡级
13

供养直系亲

属与死者关

系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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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办理事项

名称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主管

部门

实施

层级

实施

区域

备

注

待遇核定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

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9〕84号）第三十八

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

遇暂行办法〉的通知》（人

社部发〔2021〕18号）；

《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

厅关于企业职工和离退休

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及

供养直系亲属等有关问题

的通知》（苏劳社险

〔2004〕2号）

14
供养直系亲

属无固定收

入证明

15 户口注销证明

基本养老保

险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

余额）一次

性支付核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第八条；《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若干规定》第三条、

第六条；《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关印发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

知》第四条、第三十八条；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

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

法》第五条；《香港澳门

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

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

第七条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主管部门

县级、

乡级
全市

16 出国（境）

定居证明

17 营业执照

临时占用道

路以及其他

公共场地摆

摊经营许可

《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第三条、

第十五条

市容环卫

管理部门
县级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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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办理事项

名称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主管

部门

实施

层级

实施

区域

备

注

18
道路运输经

营 许 可 证

（限本省车辆）

公路超限运

输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第五十条；《公路安

全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超限运输

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第十条

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县级 全市19 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测报告

巡游出租汽

车经营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

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

的决定》第112项；《江苏

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

五条；《巡游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八条、

第九条

20 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测报告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

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

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

的决定》第112项；《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

十二条、第十三条

21 营业执照

22

与业务量相

适应的专业

人员和管理

人员证明

道路客运站

经营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条例》第三十六条、第

三十九；《道路旅客运输

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十五

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县级 全市

23 营业执照

24 负责人身份

证明

25 经办人身份

证明

26 客运站验收

合格证明

27

企业主要负

责人、质量

负责人的个

人学历证明

兽药经营许

可 证 核 发

（生物制品类）

《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

二条；《兽药经营质量管

理规范》第十条、第十二

条、第十三条，《江苏省

关于实施<兽药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细则》第八条

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
省 全市

委

托

县

级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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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办理事项

名称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主管

部门

实施

层级

实施

区域

备

注

28

企业主要负

责人、质量

负责人和业

务 人员的学

历、证书证明

兽药经营许

可 证 核 发

（非生物制

品类）

县级

29
执业兽医和

服务人员健

康证明

动物诊疗许

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六十一条、六十二

条；《动物诊疗机构管理

办法》第七条

30
经营人员学

历或者培训

证明

农药经营许可

《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

四条；《农药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第八条

31

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

发动机、机

身（底盘）、

挂车销售发

票等来历证明

拖拉机和联

合收割机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八条、第九

条、第一百二十一条；《农

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第二十一条；《拖拉

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

定》第三条、第八条、第

九条

32 从业人员培

训证明 生鲜乳收购

许可证核发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第四条、第二十条；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

法》第十八条

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
县级 全市

33 从业人员健

康证明

34
大型医用设

备配置许可

证或批文

放射诊疗建

设项目职业

病危害放射

防护预评价

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第十七条；《放

射诊疗管理规定》第十一

条、第十二条；《江苏省

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

办法（试行）》第二十二条 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
县级 全市

35 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

母婴保健专

项技术服务

机构许可证

（新领、变

更、校验、

注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

健法》第三十三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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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办理事项

名称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主管

部门

实施

层级

实施

区域

备

注

36 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

放射诊疗许

可证（新领）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五

条、第八条；《放射诊疗

管理规定》第十四条

37 乡村医生拟

聘用证明

乡村医生执

业注册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

例》第十条、第十三条

行政审批

部门
县级 全市

38 死亡证明

基本医疗保

险个人账户

一次性支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第八条

医疗保障

主管部门

县级

全市

39 结婚证

产前检查费

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第八条、第五十四

条；《江苏省城镇企业职

工生育保险规定》第十六

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

九条

40 失业登记证

41 生育服务证

42 异地安置或

长期居住证明

异地就医备

案（异地安

置人员、异

地长期居住

人员）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

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九

条；《省医疗保险基金管

理中心关于印发<江苏省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省内联

网结算经办服务规程>的

通知》（苏医管〔2016〕7号）

县级、

乡级

43
经营场所产
权证明文件或
者租赁证明

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五条；《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

办法》第九条

应急管理

部门
县级 全市44

企业性质营
业执照或者
企业名称预
先核准证明

45
危险化学品
事故应急预案
备案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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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办理事项

名称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主管

部门

实施

层级

实施

区域

备

注

46

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
的 学 历 证
书、技术职
称证书或者
危险物品安
全类注册安
全工程师资
格证书

47
其他从业人
员培训合格
证明

48 设计单位资
质证明 金属冶炼建

设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三条；《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第十二条

49
建设项目审
批、核准或
者备案证明

50 设计单位的设
计资质证明

其他非煤矿

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51

建设项目审
批、核准或
者备案证明

52 设计单位的设
计资质证明

生产、储存

烟花爆竹的

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

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三条；《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第十二条

应急管理

部门
县级 全市

53
建设项目审
批、核准或
者备案证明

抄 送：市委办，市人大办、政协办。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7月7日印发


